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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圣象       公告编号：2020—005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以邮件

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二）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020 年 4 月 26 日在公司三楼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三）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四）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晓龙先生召集和主持，全体监事及有关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 公 司 2019 年 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全文中的“第三节公司业务概要”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相关内容） 

该议案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 3 名独立董事（段亚林、黄兵兵、张立海）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详见巨潮资

讯网 ht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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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41,337,211.28 元，2019 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624,085,488.83 元。 

经综合考虑股东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长远发展，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资 

金的前提下，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5,298.25 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71,887,725 元。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关

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制定并披露公司利润分配预

案，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未

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8-2020 年）》。 

2019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安排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能够保障股东的合理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公司的现金分红水平与所处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不存在重大差异。 

该议案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

计工作，同时聘请该所为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2020 年

度，公司需向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支付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85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35 万元。会计师事务所因审计发生的差旅费由

本公司支付，不计入财务审计费内。（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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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 六 ） 公 司 2019 年 度 内 部 控 制 评 价 报 告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 年

度审计工作的总结（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圣象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

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 

该议案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1、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向江苏合雅木门有限公司销售

中高密度纤维板、刨花板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晓龙、陈建军、眭敏回避表决，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亚木业（江苏）有限公司向江苏美诗整体家居有限公

司销售刨花板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晓龙、陈建军、眭敏回避表决，4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3、江苏合雅木门有限公司委托公司全资子公司圣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销售木门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晓龙、陈建军、眭敏回避表决，4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江苏美诗整体家居有限公司委托公司全资子公司圣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销售衣柜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晓龙、陈建军、眭敏回避表决，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向大亚车轮制造有限公司供

应蒸汽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晓龙、陈建军、眭敏回避表决，4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 

6、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向江苏大亚新型包装材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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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供应蒸汽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晓龙、陈建军、眭敏回避表决，4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向江苏大亚滤嘴材料有限公

司供应蒸汽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晓龙、陈建军、眭敏回避表决，4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8、公司全资子公司圣象集团有限公司和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向大亚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租赁仓库和场地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晓龙、陈建军、眭敏回

避表决，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9、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强化地板分公司向江苏

大亚家具有限公司租赁厂房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晓龙、陈建军、眭敏回避表

决，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0、公司全资子公司圣象集团有限公司向江苏大亚家具有限公司租赁展厅的

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晓龙、陈建军、眭敏回避表决，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1、公司向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办公房屋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晓

龙、陈建军、眭敏回避表决，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2、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易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提供装饰装修服务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晓龙、陈建军、眭敏回避表

决，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商标使用许可的关联交易议案（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商标使用许可的关联交易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关联董事陈晓龙、陈建军、眭敏回避表决，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关于字号使用许可的关联交易议案（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字号使用许可的关联交易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关联董事陈晓龙、陈建军、眭敏回避表决，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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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

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1、公司为圣象集团有限公司 26,3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公司为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 4,2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变更会计政策，决策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影响公

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该议案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公司的经营现状，为了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当期的

财务状况和资产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和《企业会计

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年度终了时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对收购所形成的商

誉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234 万

元，计入 2019 年度损益，导致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1,223

万元（已经审计）。（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圣象

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的“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七、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18、商誉”）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

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和公司实际情况而作出的，依据充分、合理。

且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截至2019

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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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事项。 

该议案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决定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经公司控股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名，

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同意提名陈晓龙、

眭敏、陈钢、陈建军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1。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先对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

确认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上的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逐项表决方式

进行。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将继续履行职责至第八届董事会

选举产生，方自动卸任。 

该议案表决情况： 

1、陈晓龙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眭敏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 

3、陈钢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 

4、陈建军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五）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进行董事会

换届选举。经公司控股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任职资格审查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同意提名刘杰、冯萌、张立海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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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先对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确

认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上的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逐项表决方式进

行。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将继续履行职责至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产生，方自动卸任。 

该议案表决情况： 

1、刘杰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 

2、冯萌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 

3、张立海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六）关于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决定向第八届独立董事支付固定津贴，标准为每人每

年 10 万元（税后）。除此之外，公司不再给予独立董事其他的利益。独立董事出

席董事会、股东大会以及按有关规定行使职权所需费用据实报销。 

该议案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七）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议案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八）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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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对上述（五）、（八）、（九）、（十）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

意见书，并对上述（四）、（五）、（六）、（八）、（九）、（十）、（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一）、（二）、（三）、（四）、（五）、（七）、（十一）、（十四）、（十五）、

（十六）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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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晓龙先生：男，1976年出生，本科经济学学士、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2年至2005年任大亚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06年至2011年任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助理；2011年5月至今任江苏绿源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董事长；2015年7月至2019年8月任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

裁；2015年7月至今任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6月至今任圣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2015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陈晓龙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陈晓龙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公司董事陈建军先生、董事眭敏先生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

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以及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

董事任职资格。 

眭敏先生：男，1968 年出生，本科学历。2002 年 10 月至 2014 年 7 月历任

丹阳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丹阳市驻沪办主任等职务；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5

月任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助理；2016 年 5 月至今任大亚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2018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眭敏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眭敏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裁，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陈巧玲女士为夫妻关系，与公司董事长陈

晓龙先生、董事陈建军先生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以及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

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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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董事任职资格。 

陈钢先生：男，1971 年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曾

任江苏鼎信咨询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总监、公司独立董事、审计部部长、董事；

2008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2019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陈钢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46 万

股；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以及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董事任职资格。 

陈建军先生：男，1972年出生，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任职镇江市对外

贸易公司、丹阳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曾任公司董事、圣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2015年7月至今任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8月至今任大亚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裁，2019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陈建军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陈建军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裁，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公司董事长陈晓龙先生、董事

眭敏先生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股；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以及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董事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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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杰先生：男，1963 年出生，同济大学工业自动化学士和硕士、管理科学

与工程博士，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1987 年 7 月至 1995 年 9 月在同济大学

任职，历任团委学生会秘书长及经济管理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1995 年 9

月至 1997 年 9 月在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5 年 1 月至 2004 年 6 月

在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历任副总经理、董事；1997 年 9 月至

2004 年 4 月在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任职，历任副教授、教授。现任复旦大

学管理学院教授并兼任新丰泰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昌大数据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刘杰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以及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董事任职资格。 

冯萌先生：男，1977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博士在读期间

赴国家财政部从事新会计准则研究及制定工作。2005 年 8 月至 2007 年 6 月在德

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任高级审计员；2007 年 8 月至 2009 年 1 月在上海立信锐思

信息管理有限公司任合伙人；2009 年 2 月至今在上海阅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任创始合伙人、首席专家顾问。国际注册内部控制师（CICS）持证人。上海

交通大学海外学院特聘专家师资。 

冯萌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以及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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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董事任职资格。 

张立海先生：男，1975 年出生，本科经济学学士。1999 年 7 月至 2003 年 5

月任广东 TCL 集团电器销售公司销售总监；2003 年 6 月至 2010 年 8 月任深圳

京基集团副总裁；2010 年 8 月至今任天津京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张立海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以及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董事任职资格。 

 

 


